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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7年 3月 13日
院台大二字第 05906號

   解 釋 文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

，訂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

條件，係增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無之限制，應不予適用，業

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在案。至該解釋文末段所稱：「在獎勵

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

」，係指該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興闢業而言。土地所有權人為自然

人而未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者，雖得依該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優先投資，惟能否享有各種優惠，仍應按該條例規定處理。本

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使有投資意願之私人或團體得使用公有土地或藉政府公

權力之介入，取得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之他人土地使用權，加速公

共設施之興建，改善都市發展之狀況，於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特

為規定：「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其所需用之

公共設施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公地之管理機關租用；屬於

私有而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代為收買之」，並未以申請投資者應持有公共設施用地內全

部私有土地使用權為提出申請之條件。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七十

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第二項

款 目以「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為

申請投資之條件，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法律要求各級政府應

盡力協助私人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改善都市發展之目的不符，有違

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三號

解釋在案。至於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而使用

之土地，如由公共設施興闢業者循洽購、調處、照價收買程序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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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應受保障之權益不無妨礙，此所以七十三年

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廢止）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規定「依本條例投資興闢尚

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但經該管地方

政府書面通知其投資，滿二個月不為答復或自願放棄者，其他公共

設施興闢業得逕行洽購」，徵諸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該條項原草案

文字本為：「依本條例投資興闢經都市計畫劃設而尚未開發之公共

設施用地時，應由投資人逕行洽購」，對照以觀，得申請投資興建

公共設施者，土地所有權人係優先於興闢業者，立法原意至為明顯

。本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解釋文末段所稱：「在獎勵投資條例施

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係指興

闢業者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定要件而言

。若土地所有權人為自然人而未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者，雖得依該條

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優先投資，惟能否享有各種優惠，仍

應按該條例規定處理。本院上開解釋，應予補充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施文森 城仲模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抄汪 娟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依  鈞院大法官會議第六百零七次會議議決，謹就釋字第

三六三號解釋，聲請予以補充解釋，貫徹保障人民權利之

旨。

一、聲請補充解釋之目的

   緣聲請人按  鈞院釋字第三六三號有利之解釋，先後

兩次向行政法院提起再審之訴，均因該院誤解、曲解原解

釋，予以駁回。謹依 鈞院大法官會議第六百零七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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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人民對於本院就其聲請解釋案件所為之解釋，聲請

補充解釋，經核確有正當理由應予受理者，得依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予以解釋」。敬

請就前經聲請 鈞院所著釋字 第三六三號解釋，予以補充

解釋，俾得再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再審之訴，貫徹憲法保

障人民權利之旨。

二、事 實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緣聲請人前因向臺北市政府申請投資興建振興市場

事件，行政法院所為不利之駁回判決，適用之臺北市獎

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限制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

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係牴觸都市計

畫法第五十三條，有違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令

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之情形。經聲請 鈞院作成釋

字第三六三號解釋：「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

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

。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之臺

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

場者，訂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

私人或團體』之條件，係增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

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至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

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乃屬當然」。

   經聲請人依據 鈞院上開解釋，就行政法院八十二

年度判字第六二號判決，先後兩次向該院提起再審之訴

，皆因其誤解、曲解原解釋，而予以駁回。損害司法院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保障之人民憲

法權利。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聲請人於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三十日，依據 鈞院釋

字第三六三號有利於聲請人之解釋，就行政法院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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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判字第六二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該院以八十三

年度判字第二五七二號判決（附件一），予以駁回。其

所持理由，雖以原判決認為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

場中，限制投資人須持有市場用地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

之規定，不能謂與都市計畫法相牴觸一節，與 鈞院解

釋相牴觸，而有再審理由；但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

，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上

開解釋亦有解釋。聲請人為個人，非獎勵投資條例第三

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亦即非從事生產事業

之股份有限公司，既不符獎勵投資條例所獎勵投資之資

格，自屬無法核准優先投資，原判決理由固有不當，但

結果並無不合，而駁回再審之訴。

  聲請人以由原解釋理由書末段，可知解釋文末段所

稱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

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乃指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

一款所稱之公共設施興闢業而言，不及於第五十八條之

一前段所稱之土地所有權人。行政法院所為駁回聲請人

再審之訴之判決，顯為誤解 鈞院第三六三號解釋，仍

有判決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情形，於八十四年一月二十

四日，第二次向該院提起再審之訴。詎料該院竟又以八

十四年度判字第九七六號判決（附件二），予以駁回。

所持理由，為 鈞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理由書末段，

並未將申請興建市場之土地所有權人排除於該項規定之

限制以外，殊不能據以謂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興建市場，

可不受該項規定之限制。將聲請人第二次所提再審之訴

，予以駁回。

聲請人對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

  查獎勵投資條例在施行期間，該條例僅於第三條限

制公共設施之興闢業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之生產事業

，對於第五十八條之一前段「依本條例投資興闢尚未開

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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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之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須為股份有限公司之限制

；基於「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之法諺，

可知依該條規定之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優先投資，並不限

於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為自然人之個人，當無不可，

法意至為明確。

  至於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土地所有權人，在獎勵投

資條例施行期間，依第五十八條之一前段規定，經地方

主管機關核准優先投資後，如為自然人之個人，固不能

另享該條例之其他獎勵，僅得另享省（市）政府所訂獎

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所定之其他獎勵而已，但不得

因此即指土地所有權人，必須為股份有限公司之法人。

又該條所稱之其他公共設施興闢業，「其他」兩字之用

意，在別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不得謂此二字，意在指

土地所有權人，亦乃該條例第三條所稱之公共設施興闢

業，事理甚明。

   按 鈞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文末段「至在獎勵投

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

條之規定，乃屬當然。」觀解釋理由書末段「至依獎勵

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以從事

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

興建市場，應受該項規定之限制，乃屬當然。」顯係指

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公共設施興闢業須為生產事

業之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並未指該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

前段所稱之土地所有權人，亦須為股份有限公司；原無

對土地所有權人享有之優先權利，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

涵意。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九七六號判決，駁回

聲請人第二次所提再審之訴，以 鈞院釋字第三六三號

解釋理由書末段，並未將申請興建市場之土地所有權人

，排除於該項規定限制以外，殊不能據以謂土地所有權

人申請興建市場，可不受該項規定之限制。為適用 鈞

院解釋，違反「省略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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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示規定其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之法諺，乃屬

蓄意予以曲解。

解決疑義必須補充解釋之理由

   行政法院對聲請人依照  鈞院釋字第三六三號有利

於聲請人之解釋，先後兩次提起再審之訴，均予駁回，

係誤解原解釋文末段於前，曲解原解釋理由書末段於後

，已於前述；損害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項第二款所保障聲請人之憲法權利。故懇請賜予就釋字

第三六三號解釋予以補充解釋，即原解釋文末段「至在

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市場，應符合該條例第

三條之規定」，乃指依該條例第五十八條，申請興建市

場之興闢業所應受之限制，該條所稱之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興建市場，則不受此項限制。俾聲請人得據以再行提

起再審之訴，貫徹保障人民權利之旨。

三、所附關係文件名稱及件數

行政法院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五七二號判決影本一件。

行政法院八十四年度判字第九七六號判決影本一件。

聲請人：汪 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附件一）

行政法院判決 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五七二號

再 審 原 告 汪   娟

再 審 被  告  臺北市政府

上當事人間因獎勵投資條例事件，再審原告對本院中華民國八十二

年一月十四日八十二年度判字第六十二號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再審被告依據當時獎勵投資條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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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於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公告臺北市七十六年度獎勵投資

興建市場有關事項，並通知市場用地內土地所有權人，若有意投資

興建，應於受通知時起兩個月內向再審被告所屬市場管理處申請，

七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再審原告以其已取得北投振興市場用地內百分

之八十之土地，乃提出優先投資之申請，嗣該管理處以再審原告申

請證件不齊及未取得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壹小段 、 、 、 及

地號土地之產權或使用同意書，發文通知再審原告於一個月內補

正，七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再審原告補齊有關證件，並檢附協調土地

收購記錄，請求該管理處代為協調取得上開地段中之 、 地號土

地，經一再協調不成。此期間關係人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中 公司），取得 地號土地，約占振興市場用地百分之三，

乃以地主及興闢業身分於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向該管理處申請，七十

六年八月四日該管理處召開協調會議決議，報請釋示當時獎勵投資

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適用疑義，經行政院七十七年六月六日台七十

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覆再審被告略以：「一、土地所有權人投

資興建公共設施，於洽購土地不成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調處。

二、有關申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獎勵投資條例第

五十八條之一業已明定，仍請各有關單位依規定切實辦理。三、土

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

收買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否則，應依都市計

⋯ ⋯畫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再審被告遂以七十七年六月三十

日（77）府建市字第二五三三六六號函覆再審原告，略以：再審原
告以土地所有權人名義申請投資興建，並請求依當時獎勵投資條例

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代為照價收買，因未具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資

格，所請依法不合，及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之適用，應以獲准投

資為先決條件，再審原告既無法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

權，申請投資興建市場案，依規定應予駁回。再審原告不服，就投

資興建北投振興市場部分，循序提起訴願、再訴願，遞遭決定駁回

，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八十二年度判字第六二號判決（下稱原判

決）駁回其訴後，再審原告以再審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之臺北市獎

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以下簡稱投資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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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市場者，訂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

團體」之條件，有無違憲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八十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公布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後，再審原告以原判

決有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規定之再審原因，對之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再審原告起訴意旨及補充理由略謂：一、緣再審原告於臺北市都市

計畫定為北投區振興市場預定用地內，擁有土地一、二三八坪，占

全部預定用地內私有土地面積百分之八十以上，於七十六年三月十

四日，按照再審被告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前段「依本條

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之規

定，通知得於二個月內申請投資之期限內，依照臺北市獎勵投資興

建公共設施辦法之規定程序，提出投資興建市場之申請，並經再審

被告所屬臺北市市場管理處，於七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以（76）
北市市三字第一二二四五號函，認定享有優先投資之權利。詎關係

人中 公司在再審被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投資之期限過後，

即遲至七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始取得市場預定用地內土地三九．三

二坪，僅占全部預定用地百分之三，於同年七月四日始提出投資申

請，竟對市場主管機關之臺北市建設局，運用各種手段，施以各種

壓力，再審被告乃於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以（77）府建市第二五
三三六六號函稱：投資須知內，申請資格第 1項規定「持有市場用
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以再審原告未取得市場

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而將申請案予以駁回。案經再審原告

向經濟部訴願，經該部決定駁回後，向行政院提起再訴願，經該院

以台七十八訴字第二五三一一號決定書，將原決定及原處分，關於

申請投資興建北投振興市場部分均撤銷，命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

決定。因中 公司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不服行政院所為之再訴願

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鈞院以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五六六號判決，

將再訴願決定撤銷，指明由行政院另為妥適決定。行政院第二次以

台八十訴字第一九九九一號決定書，將原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申請投

資興建北投振興市場部分均撤銷，命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中 公司再度以利害關係人提起行政訴訟，復經鈞院以八十一年



 9

度判字第八三四號判決，仍將再訴願決定撤銷，指明由行政院依法

另為決定。至此行政院格於行政訴訟法第四條之拘束，乃以八十一

台訴字第三二八二五號決定書，將再訴願駁回。再審原告提起行政

訴訟，經鈞院以八十二年度判字第六二號判決（原判決）予以駁回

。因再審原告以鈞院原判決顯有適用法規錯誤之違法情形，經向司

法院聲請解釋原判決所適用之行政命令，是否牴觸法律，而有憲法

第一百七十二條所稱「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之情形，案

經大法官作成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特據以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二

、再審原告在全案行政爭訟程序中，均以再審被告所為駁回申請投

資興建振興市場之處分，其所援引之依據，即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

零售市場須知，申請資格第一項規定申請者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

私有土地使用權，為牴觸母法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依命令牴觸

法律者無效之法則，原處分當然違法。此一主張，雖經行政院先後

二次所為有利於再審原告之再訴願決定所採納，但均為鈞院所撤銷

。查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所持理由為：「經查臺北市獎勵投

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係依據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所

訂定，而該興建公共設施辦法又係依據都市計畫法之授權而訂定，

故三者有子母法之關係，固為事實，惟補充母法規定之不足，係子

法功能之一。關於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

請優先投資時，是否須先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之使用

權，都市計畫法及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並未規定，則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為投資興建市場之私人或團體

申請投資時，須持有市場用地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規定，正係該

法及該辦法之補充，不能謂與母法相牴觸。是原告謂該須知因牴觸

母法而無效，顯有誤會。從而被告以原告未取得振興市場內全部私

有土地之使用權，否准其投資興建之申請，自無違誤。」茲司法院

大法官於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就再審原告之聲請案，作成釋字第

三六三號解釋，其解釋文為：地方行政機關為執行法律，得依其職

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定，惟不得與法律牴觸。臺北市政府於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

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訂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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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係增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

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按照上開

解釋，顯見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所稱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情形。爰依司法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人民聲請解釋，

經解釋之結果，於聲請人有利益者，該解釋效力，應及於據以聲請

之案件，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之意旨，提起本件再審之

訴。三、本案在以往全部行政爭訟過程中，再審原告係一貫主張再

審被告駁回投資興建振興市場申請之處分，所依據之臺北市獎勵投

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中，規定申請投資者，須擁有市場內全部私有

土地之使用權，為牴觸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既經司法院大法官

，根據再審原告之聲請，作成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確認此一主張

，宣示該項須知之規定為違憲；則原判決認為該項須知之規定，並

不牴觸都市計畫法，而據以適用該項規定，駁回再審原告之訴，即

屬適用法規錯誤，毋待多言。再審被告答辯，反覆贅述鈞院先後就

本案所為之四次判決，認為該項須知之規定，為不牴觸都市計畫法

之意見，自屬毫不足採。四、按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文末段

「至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

三條之規定，乃屬當然」，係為解釋理由書末段「至依獎勵投資條

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以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

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市場，應受該項規定之限

制，乃屬當然」之扼要揭示。稽其所以有此記載者，乃因再審被告

於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以府建市字第二五三三六六號函駁回再審

原告申請投資興建振興市場之處分，同時核示再審原告，申請收買

市場內他人之私有土地，因非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興闢業，不適用

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由政府代為收購規定之故，與再審

原告日後由再審被告另為核准投資興建振興市場之處分，無任何關

係。因再審原告當日係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前段「依本

條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土地所有人得優先投資」之規

定，以持有市場用地百分之八十土地之所有權人名義，按臺北市獎

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所定之程序，而提出投資之申請者，非以

興闢業者之資格所提出。五、再審被告於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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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原告之申請投資案，不待處分確定，竟於同日核准中 公司之

申請投資，於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與該公司簽訂「臺北市政府核准

投資興建振興零售市場契約書」，並於七十八年初，協調再審原告

與該公司合作興建市場不成，因該公司並無充裕之資本，原日提出

申請投資興建振興市場之目的，旨在憑藉勾結幾位市議員，壓迫主

管機關建設局譚木盛局長，於獲得許可後，用「以小吃大」之方式

（該公司僅有土地三十餘坪，再審原告擁有一千二百餘坪），希圖

以極為不利於再審原告之條件，迫使與之合作興建，因遭拒絕，即

不再進行任何有關興建事宜。計自該公司與再審被告簽訂契約，迄

今已近六年，再審被告原應早予撤銷與該公司所訂契約，茲竟詐稱

「中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除已繳付鉅款保證金外，正積極投入大批

人力物力，規劃設計及洽購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中」，乃冀圖

混淆鈞院聽聞等語。

再審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依本條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

⋯ ⋯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 洽購不成時，得申請該

管政府調處；調處不成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按當年期公告現值

⋯ ⋯，並參照毗鄰土地當年期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地段之公告現值，

申請該管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獲准投資辦理都市計畫事業

之私人或團體，其所需用之公共設施用地，屬於公有者，得申請該

公地之管理機關租用；屬於私有而無法協議收購者，應備妥價款，

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局）政府代為收買之。」分別為獎勵

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規定，而「依

⋯ ⋯本條例規定興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其申請核准 均應依

省（市）政府所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 ⋯本辦法以本府為主管機關，其執行與管理機關劃分如下 三、市

場以本府建設局為執行與管理機關。」獎勵投資條例施行細則第一

百三十九條之一及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第四條復分別

定有明文。又「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

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辦理。」復經行政院七十七年六月

六日台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核釋在案，而獎勵投資條例第



 12

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生產事業，係指生產物品或提供勞務之事

⋯ ⋯業，並以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 為限」，又投資須知第

二項明定：「投資計畫之審查： 具有左列條件者，得申請投資興

建市場：1、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

故土地所有權人如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優先投資時

，依行政院七十七年六月六日台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釋，

應具備同條例第三條所定資格之限制應無疑義。本件再審原告以土

地所有權人身分申請再審被告代為協調購買振興市場用地內其他私

人土地，以便投資興建市場，再審被告因再審原告係屬個人，非以

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未具備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資

格，所請於法未合，駁回渠申請，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處。二

、再審被告機關 76.1.16七十六府建字第一四五三七四號公告（此項
公告未有任何人異議而告確定）申請資格依該須知第二項 款 目

規定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係依據

投資須知，而該須知僅係於再審被告為訂定投資興建市場之作業程

序，屬再審被告依職權發布之命令，該須知及公告之限制規定，將

公共設施用地內公私土地之取得做為申請投資資格之限制，增設當

時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及第五十三

條所無之限制乙節。查本案獎勵投資條例相關法規既屬完備，亦無

依該條例第二條規定，適用都市計畫法等其他法規之餘地，以都市

計畫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五十三條規定為理由，稱有適用

法律顯有錯誤，應屬誤解。又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命令與

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其中命令與法律是否牴觸之審查，應指

同一適用次序之法律與相關命令而言，以本案不應適用之都市計畫

法有關規定審查應優先適用之「投資須知」內容與之是否相符，方

法未當。同理，再審原告主張本案應適用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規

定辦理，「投資須知」無效等，均無可採（貴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

八三四號判決理由參照）。三、查本件中 公司及再審原告分別先

後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優先投資及請再審被告代為

收買需用土地。其中關於申請優先投資部分，因雙方均未能持有市

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不符合「投資須知」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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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獲准，而關於申請再審被告代為調處及收買土地部分，則因行

政院七十七年六月六日台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核釋：「土

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

收買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否則應依都市計畫

法第五十三條辦理」，中 公司既係土地所有權人，又適為依公司

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故

依行政院此項核釋，應有取得申請再審被告代為收買土地之資格，

再審被告乃據以核准中 公司之投資計畫，同日駁回再審原告之申

請。是本案已無行政院此項核釋後段「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

三條辦理」適用之餘地，再審原告一再主張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

三條辦理乙節，再審原告似無視於就同一申請案件，中 公司已符

合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實。又就都市計畫法第五十

三條規定「獲准投資」，是否應以持有公共設施全部用地為條件所

為論斷，縱有研討價值，然究與本案之處理無關（貴院七十九年度

判字第五六六號判決理由及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文後段參照

⋯ ⋯）。四、再查「 本件參加人（即再審原告）以土地所有權人身

分，申請臺北市政府代為協調購買振興市場用地內其他私有土地，

以便投資興建市場，臺北市政府因參加人係屬個人，非以公司法組

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未具備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資格，所請

於法未合，且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之適用，以獲准投資為先決條

件，參加人既未能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土地所有權而獲准投資，自

亦無該條適用餘地，遂以 77.6.30. 77 府建市字第二五三三六六號函
⋯ ⋯駁回其投資之申請，經濟部訴願決定就此部分予以維持 。」「

⋯ ⋯ 。 臺北市市場管理處 76.8.17.七六北市市三字第一一六一七號
函稱：『本處七十六年度公告開放民間投資興建之北投區振興市場

，經土地所有權人之一汪 娟女士及中 公司分別提出投資申請，

惟均未取得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與投資須知二 之 1 規定不符』
，原告公司以土地所有權人及股份有限公司雙重名義申請投資，結

果以公司名義申請部分，獲准投資簽約，而以土地所有權人地位申

請部分，因未獲全部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而遭上函駁回。

如各個土地所有權人皆可分別優先申請投資，而有二人以上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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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核准何人優先投資，勢將無法決定而影響公共設施用地

⋯ ⋯之獎勵開發， 。」（貴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五六六號判決理由

⋯ ⋯參照）。又查「 。又在同一地點興建市場除非係共同申請，否

則無由二人以上之人各別申請優先投資之可能，此為事理之所當然

。原判決認為『如有二人以上土地所有權人，同時申請優先投資時

⋯ ⋯，主管機關將有無法定奪之困擾』其立論並無違誤。 」（貴院

⋯ ⋯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九八五號判決理由參照）。復查「 。惟查

本件原告及參加人分別先後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優

先投資及請臺北市政府代為收買需用土地。其中關於申請優先投資

部分，因雙方均未能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不符合

『投資須知』第二項規定，而未獲准，而關於申請臺北市政府代為

調處及收買土地部分，則因被告機關前開七十七年六月六日台七十

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核釋：『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

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

條第一項之規定，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辦理。』原告既

係土地所有權人，又適為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獎勵

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故依被告機關此項核釋，取得申請

臺北市政府代為收買土地之資格，原處分機關乃據以核准原告之投

資計畫，同日駁回參加人之申請。是本案已無被告機關此項核釋後

段『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辦理』適用餘地，被告機關及

參加人一再主張本案參加人既不具備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

資格，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辦理，似無視就同一申請案件

⋯ ⋯，原告已符合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事實。 」（貴

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三四號判決理由參照）。「本件原告前以其

係臺北市北投區振興市場用地大部分土地之所有權人，乃依臺北市

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之規定，向被告申請優先投資興建北投

區振興市場，嗣因該市場用地內有部分土地非其所有，伊未能取得

該私有土地之使用權，乃請求被告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

之規定，代為照價收買，案經被告報請行政院核示後，奉該院七十

⋯ ⋯七年六月六日台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略以：「 土地所

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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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

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由於原告係個人，並非以公司法組織成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不具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之資格，代為收買部分私

⋯ ⋯ ⋯ ⋯有土地以及准許興建振興市場之申請駁回。 。」另查「 。

又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謂備妥價款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代為收購之規定，係以已獲准辦理都市計畫事業者為對

象，本件既未獲准投資興建振興市場，自無依該規定申請被告代為

收購該不屬原告所有之其他私有土地之可能，因此，被告否准其代

為收購之申請，亦無違誤。」（原判決理由參照）。五、又查行政

處分之撤銷不宜以其是否對處分相對人之權益有無影響為準據，而

應以處分相對人對行政處分之信賴是否值得保護為標準；同時亦應

重視該行政處分撤銷對公共福祉之影響（翁岳生著，法治國家之行

政法與司法，一九九四年六月初版，頁三 至三一）。人民因信賴

行政處分已取得特定身分或某種權益，即不應再予剝奪，兩者如何

取得均衡不致偏廢，乃授益處分撤銷應考量之事項。學理上已有單

一法則可資遵守，即行政機關依其裁量，如認為撤銷行政處分之利

益大於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自得予以撤銷，反之，則否，且一旦

撤銷並應補償受益人之損失（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民國

八十一年九月初版，頁三一四）。本案歷經貴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

五六六號判決：「再訴願決定撤銷。」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九八五

號判決：「再審之訴駁回。」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三四號判決：「

再訴願決定撤銷。」又行政院臺八十一訴字第三二八二五號再訴願

決定書決定：「再訴願駁回。」以及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後應予確定。姑不論本案經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認前開須知

有應不予適用之處。惟仍無礙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

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以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

為限之當然解釋。六、查臺北市北投區振興市場之投資興建案，再

審被告於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七七府建市字第二五三三六五號函

核准中 公司投資興建，並於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與該公司簽訂

「臺北市政府核准投資興建振興零售市場契約書」完成法定程序。

中 公司除已繳付鉅款履約保證金外，正積極投入大批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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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及洽購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中。按再審被告既已與中

公司簽定契約，北投振興市場之開發權即屬中 公司，再審被告

已無權再准許再審原告之申請投資案而導演雙包。惟為考量日後類

此案件之執行，再審被告乃積極以本案實務之經驗配合獎勵投資條

例已於七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廢止及前開各項法令（臺北市獎勵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 82.10.22.八十二府法三字第八二 七九 一

二號修正發布），著手修正「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

，嗣後申請投資案以取得公共設施市場用地內私有土地權利之多寡

依左列次序核准之：1.取得所有權全部者。2.取得部分所有權面積較
多者。3.⋯ ⋯ 。（惟本案之修正係為因應獎勵投資條例之廢止，已

無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以從事生產

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市場應受該

項規定之限制，而為之作為）依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則應與本再審之

訴無涉，並已於 83.3.30.以 83 府建市字第八三 一九三九 號修正

公告實施。七、本案歷經貴院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五六六號判決：「

再訴願決定撤銷。」七十九年度判字第一九八五號判決：「再審之

訴駁回。」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三四號判決：「再訴願決定撤銷。

」以及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在案；又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

號解釋文縱有「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之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訂

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

，係增加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

⋯ ⋯利之意旨，應不予適用。 。」惟查貴院自七十九年迄八十三年

間歷次判決均以再審被告機關應中 公司及再審原告請求依獎勵投

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代為照價收買的資格是否符合獎勵投資

條例，並未以取得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為訴訟標的而作為判決；又

退一萬步言，姑不論本案再審被告機關前揭須知所訂之「持有市場

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係增加都市計

畫法第五十三條所無之限制，應不予適用之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

解釋文言猶在耳，惟對中 公司及再審原告在本案之申請中均屬未

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者而言，雙方之機會自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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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受前揭須知規定之限制，並無有任何不公或偏私；抑有進

者，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理由書後段「至獎勵投資條例第三

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以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

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市場，應受該項規定之限制，乃

屬當然。」更進一步指出再審被告機關之原行政處分，經濟部 77.12.5.
經 77 訴字第九二一三三號訴願決定及貴院自七十九年迄八十三年
間之八十二年度判字第六十二號判決（原判決）等歷次之判決確無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所稱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又司

法院釋字第一七七號解釋固有「人民聲請解釋，經解釋結果，於聲

請人有利益者，該解釋效力，應及於據以聲請之案件，聲請人得依

法定程序請求救濟」之意旨，惟前揭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文

及解釋理由書均詳確載明：「至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

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乃屬當然。」「至依獎勵

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以從事生產事業之

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在該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市場，應受該項規

定之限制，乃屬當然。」業已明白闡釋，本案再審被告機關所為核

准中 公司取得申請臺北市政府代為收買土地之資格之行政處分自

應予維持。八、查「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有民事訴訟法第

四百九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對於本院判決，固得提

起再審之訴，惟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所謂『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

法規相違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者而言，至於法律上見解之歧

異，再審原告對之縱有爭執，要難謂為適用法規錯誤，而據為再審

之理由。」（貴院六十二年判第六一 號著有判例）。本案貴院歷

次判決並無與現行法規相違背，或與解釋判例有所牴觸之處（本案

訴訟繫屬前並無判例、解釋可循），又貴院自七十九年迄八十三年

間各庭（三、一、四庭）之判決亦無法律見解之歧異。是以本案再

審原告顯無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款理由。綜上論結，本件再

審之訴為無理由，請駁回再審原告再審之訴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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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按再審之訴，雖有再審理由，法院如認原判決為正當者，應以判決

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四條定有

明文。本件再審被告前依當時獎勵投資條例、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

公共設施辦法，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公告臺北市七十六年度獎勵

投資興建市場有關事項，並通知市場用地內土地所有權人，若有意

投資興建，應於受通知時起兩個月內向再審被告所屬市場管理處申

請，七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再審原告以其已取得北投振興市場用地內

百分之八十之土地，乃提出優先投資之申請，嗣該管理處以再審原

告申請證件不齊及未取得臺北市北投區振興段壹小段 、 、 、

及 地號土地之產權或使用同意書，發文通知再審原告於一個月

內補正，七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再審原告補齊有關證件，並檢附協調

土地收購記錄，請求該管理處代為協調取得上開地段中之 、 地

號土地，經一再協調不成。此期間關係人中 公司取得 地號土地

，約占振興市場用地百分之三，乃以地主及興闢業身分於七十六年

七月四日向該管理處申請，七十六年八月四日該管理處召開協調會

議決議，報請釋示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適用疑義，經

行政院七十七年六月六日臺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覆再審被

告略以：「一、土地所有權人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於洽購土地不成

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調處。二、有關申請投資興闢尚未開發之

公共設施用地，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業已明定，仍請各有

關單位依規定切實辦理。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

八條之一申請地方政府代為照價收買土地，應符合同條例第三條第

⋯ ⋯一項之規定，否則，應依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辦理。 」

再審被告遂以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 77 府建市字第二五三三六六號
函覆再審原告，略以：再審原告以土地所有權人名義申請投資興建

，並請求依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代為照價收買，

因未具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資格，所請依法不合，及都市計畫法第

五十三條之適用，應以獲准投資為先決條件，再審原告既無法持有

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申請投資興建市場案，依規定應

予駁回。再審原告不服，就申請投資興建北投振興市場部分，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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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被告規定以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

為申請投資興建市場之條件之一，逾越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

施辦法之範圍，且牴觸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及都市計

畫法第五十三條有關投資人申請調處購買私人土地及照價收買私有

土地之規定，況行政院臺七十七內字第一四七四九號函釋所有權人

投資興建公共設施，於洽購土地不成時，得申請該管地方政府調處

，顯見公共設施預定用地內之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投資興建該項公

共設施，不以擁有公共設施預定用地之全部土地為限，否則即不致

有洽購土地不成之情形，而再審被告所屬市場管理處既以 76 北市
市三字第一二二四五號函認定其具有優先投資興建之權利，即應先

核准其優先投資，其始可據以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請求再審被告代為

收買，再審被告以其無法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駁

回其申請案，於法顯有違誤云云，訴經經濟部訴願決定持與原處分

相同之論見駁回其訴願。再審原告訴經行政院台七十八訴字第二五

三一一號再訴願決定，將原決定及原處分關於申請投資興建北投振

興市場部分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嗣中 公司不

服行政院再訴願決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七十九年度判

字第五六六號判決，將再訴願決定撤銷，由行政院另為決定。案經

行政院以台八十訴字第一九九九一號再訴願決定，仍將原決定及原

處分關於申請投資興建北投振興市場部分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嗣中 公司就行政院再訴願決定，復向本院提起行

政訴訟，經本院八十一年度判字第八三四號判決，將再訴願決定撤

銷，由行政院另為決定。案經行政院以台八十一訴字第三二八二五

號再訴願決定，將再審原告之再訴願駁回。再審原告不服，向本院

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八十二年度判字第六二號判決（原判決）駁

回其訴，其駁回之理由係以：「經查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

須知係依據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所訂定，而該興建公

共設施辦法又係依據都市計畫法之授權而訂定，故三者具有子母法

之關係，固為事實，惟補充母法規定之不足，係子法功能之一，關

於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申請優先投資時，

是否須先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之使用權，都市計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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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公共設施辦法均並未規定，則臺北市獎勵投

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為投資興建市場之私人或團體申請投資時，須

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規定，正係該法及該辦法之

補充，不能謂與母法相牴觸。是原告（即再審原告）謂該須知此項

規定因牴觸母法而無效，顯有誤會。從而被告（即再審被告）以原

告未取得振興市場內全部私有土地之使用權，否准其投資興建之申

請，自無違誤。」云云。雖再審原告以再審被告據以駁回其申請之

臺北市獎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訂

有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

，有無違憲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八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公布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其解釋文謂：「地方行政機關為

執行法律，得依其職權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補充規定，惟不得與法律

牴觸。臺北市政府於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布之臺北市獎

勵投資興建零售市場須知，對於申請投資興建市場者，訂有須『持

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私人或團體』之條件，係增加

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三條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應不予適用。至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

⋯符合該條例第三條之規定，乃屬當然。」云云，與原判決所稱「

⋯ 須持有市場用地內全部私有土地使用權之規定，正係該法及該辦

⋯ ⋯法之補充，不能謂與母法相牴觸 」並不相同，亦即原判決所適

用之法規與該解釋相牴觸，然因再審被告辦理興建北投振興市場投

資公告係依當時獎勵投資條例辦理，而再審原告向再審被告申請優

先投資時，亦係依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規定為申請，

此有再審被告七十六年一月十六日　府建市字第一四五三七四號公

告及再審原告申請書附原處分卷可按，亦為再審原告所不爭執，雖

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規定：「依本條例投資興

⋯ ⋯闢尚未開發之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投資。 」但

在獎勵投資條例施行期間申請興建公共設施，應符合該條例第三條

之規定，上開司法院釋字第三六三號亦有解釋，而再審原告為個人

，並非獎勵投資條例第三條規定所獎勵之公共設施興闢業，亦即非

從事生產事業之股份有限公司，參諸上開司法院解釋，自屬無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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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例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規定投資，是原判決雖與司法院

釋字第三六三號解釋有所牴觸，而有再審理由，但再審原告既不符

合獎勵投資條例所獎勵投資之資格，自屬無從核准其優先投資興建

北投振興市場，原判決駁回再審原告之訴，理由固有不當，但結果

並無不合，應認原判決為正當，予以判決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雖有再審理由，但原判決為正當，爰依行

政訴訟法第三十三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四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本件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